
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社團活動實施辦法 

91年 09年 03日訂定實施 

99年 03月 0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一、主   旨：為培養學生第二專長，鼓勵學生參加正當娛樂活動， 

             促進身心健康，以達「寓教於樂」之目的。 

二、實施時間：每週四第六~七節團體活動經排定之社團活動時間。 

三、指導老師：聘請校內外學有專精之老師擔任。 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校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。 

五、實施要點： 

 （一）請各班導師協助意願調查及登記，並請各班班長按規定之時間將報名表

送回訓育組。 

（二） 因各社團皆有名額限制，凡報名人數超出限制之社團，須由指導老師進

行甄選，經甄選淘汰者，須進行第二次登記，從未額滿之社團中擇一參

加。(甄選時間另定) 

（三） 部分社團因上課內容較具專業性，故報名者有條件限制，須依規定報名。

既經排定社團，學期中不可以任何理由更改。 

六、獎勵： 

  （一）社團參加校外比賽成績優良者，由學校頒予獎狀、獎品或獎金以資鼓勵。 

  （二）指導老師可於學期結束時，提報社團優良幹部、社員 1～2名，由學校敘

獎，以資鼓勵。 

七、其他： 

（一）指導老師發給指導終點費。 

（二）指導老師需規劃活動課程內容，並撰寫社團活動日誌。 

（三）每次活動，指導老師須確實點名，學生若有未帶材料、工具者，請予登

記，並請協助老師確實管理學生上課秩序。 

（四）學生若平時上課經常缺席、學習態度欠佳或材料工具不 

      確實攜帶者，訓育組及指導老師可拒絕社團登錄證明。 

八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